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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今天（4月23日）发布第三批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律师公益法律服务指
导案例。指导案例聚焦疫情后期和疫情后多发易发的劳动关系、房屋租赁、企业债
务、合同履行等领域矛盾纠纷。案例中，律师协助企业解决合同履行中出现的法律
问题，助力防疫物资生产企业顺利融资。

天津某融资租赁公司是一家在滨海新区注册的合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
融资公司”），湖北某大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药业”）是一家位
于襄阳的医药产品生产公司，生产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医药产品。2019年天津融资公
司与湖北药业开展了第一笔融资租赁业务，业务类型为售后回租，即湖北药业将其
拥有所有权的设备出售给天津融资公司，天津融资公司支付价款后取得设备所有权
，并将设备出租给湖北药业使用，湖北药业按期支付租金至融资租赁期限届满后重
新取得设备所有权。

通过这种方式，湖北药业能够迅速融资，加速资金周转。按照双方约定，第一笔融
资租赁业务于2020年4月15日到期，湖北药业需在租赁期限届满前支付3500万租
金；双方拟于2020年初开展第二笔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湖北药业另行提供气相
色谱仪等设备进行融资，融资租赁公司需支付3500万购买价款。

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湖北药业生产经营能力和资金周转能力严重不足，
无法依约定在2020年4月15日前支付3500万租金。天津融资公司如果继续开展第
二笔融资租赁业务，非但不能如期收回第一笔租金，还需要支付第二笔融资租赁业
务的购买价款，面临双重资金压力；如果不开展第二笔业务，湖北药业将面临严重
的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有序复工复产，影响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进而影响第一
笔租金的支付。

作为天津市律协“公益法律服务百人团”和天津河西区“企业复产复工公益法律服
务团”成员，在接到天津融资公司咨询后，天津建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欢第一时间
了解情况，得知湖北药业为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后，深知关系重大，积极主动作为，
深入分析案情，研究解决方案。

对于天津融资公司提出是否可以参照适用《天津市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无还本续贷”的问
题，王欢研究认为，该文件中提出的“无还本续贷”措施仅适用于银行业金融机构
，而天津融资公司并不属于此类机构，故不能适用该措施。

王欢提出，本案可以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关于债务抵销的规定，湖北药业在
第一笔业务中应支付的租金与天津融资公司在第二笔业务中应支付的设备购买价款
均为金钱债务，在两笔债务均到期的情况下可主张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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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往融资租赁业务实践中时有发生的因融资租赁性质和租赁成本数额认定产生
的诉讼风险，王欢认真检索了法院的相关判例。王欢发现，在一起法院判决中，二
审法院对于融资租赁公司的债务抵销行为持肯定态度，认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抵销
之后的价款，可视为已完成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支付义务。

在此基础上，王欢提出，为确保融资租赁业务性质不受影响，天津融资公司在开展
第二笔融资租赁业务时应当谨慎选择租赁物，并注意前后两笔业务时间节点的衔接
，确保需抵销之债权债务到期时间符合相关要求。

通过专业的法律评估和风险预判，王欢帮助天津融资公司消除了顾虑，最终促成了
双方第二笔融资租赁业务。

王欢的公益法律服务并未止于此。之后，王欢又积极协助双方草拟债务抵销协议、
融资租赁合同等法律文件，明确两笔融资租赁业务的基本情况、租赁成本，两笔债
务的到期时间、金额，以及双方债务抵销的意思表示。

目前，双方企业的第二笔融资租赁业务已开展尽职调查，顺利启动。（经济日报记
者 李万祥）

来源：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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